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八：环境安全及应急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3.检查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未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4.检查内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是否制定环境污染应急

预案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

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

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

（2）依据条款：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实验室应当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

第十条 企业按照以下步骤制定环境应急预案：

（一）成立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组，明确编制组组长和成

员组成、工作任务、编制计划和经费预算。

（二）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环境风险评

估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各类事故衍化规律、自然灾害影响程

度，识别环境危害因素，分析与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单

位、区域环境的关系，构建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情景，确

定环境风险等级。应急资源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调查企业第

一时间可调用的环境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场所等应急资

源状况和可请求援助或协议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



（三）编制环境应急预案。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要求，合

理选择类别，确定内容，重点说明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单位通报的

内容与方式、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的内容与

方式，以及与政府预案的衔接方式，形成环境应急预案。编

制过程中，应征求员工和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单位代表的意

见。

（四）评审和演练环境应急预案。企业组织专家和可能

受影响的居民、单位代表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开展演

练进行检验。

评审专家一般应包括环境应急预案涉及的相关政府管

理部门人员、相关行业协会代表、具有相关领域经验的人员

等。

（五）签署发布环境应急预案。环境应急预案经企业有

关会议审议，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署发布。

第十四条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应当在环境应急预案签

署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备案。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备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较大和重大环境风险企业的环境应急预案备

案文件，报送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大的同时报送省级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应当向沿线

或跨域涉及的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县级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将备案的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企业的环境应急

预案备案文件，报送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跨市级以上行



政区域的同时报送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3.检查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未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